

附件一
2011年度全区三等功奖励指标控制数
	牵头单位
	参评单位
	三等功奖励
指标数（个）
	备   注

	区委办
	区委办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政法委、统战部、编委办、检察院、法院、农村工作部、信访局、团区委、档案局、工商联、老干局、总工会、妇联、机关事务办、科协、党校、610办、残联、文联
	6
	一、2011年12月19日前，各牵头单位召集参评单位开会，各参评单位从本单位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中推荐1人参评，从各单位推荐人员中按指标数产生记三等功人员，并将评选结果于2011年12月19日前报送区绩效评估办。
二、符合条件抽调中心拟单列考核的单位须于12月10日前向区绩效评估办提出申请，审批后确定三等功指标。如未申请视为放弃，逾期不予补办。

	人大办
	人大各委办
	2
	

	政协办
	政协各委办
	2
	

	纪委办
	纪委各室办
	2
	

	政府办
	政府办、外侨旅办、发改局、财政局、工信局、商务局、招商局、住建局、人社局、审计局、司法局、民政局、人口计生局、城市办、农林局、水利局、文体局、科技局、统计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工业园管委会、安监局、供销社、经管局、农机局、畜牧兽医水产局、蔬菜办、电子政务办、农开办、就业管理处、养老保险中心、医保处、机关社保处、工伤保险处、服务业办、房屋征补办、药监局、社区工作办、市城管局武陵分局、食安办
	15
	

	各乡镇
	各乡镇
	共7
	

	各街道
	各街道
	共5
	

	教育局
	教育局及所属事业单位
	28
	

	卫生局
	卫生局及所属事业单位
	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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